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考试须知
一、监考人员须知
（1）主考教师全面负责该考场的考试工作。
（2）监考人员必须在开考前20分钟到场，将考试科目、时间、座次排布写在黑板上，做好考场设施的检查、清场以及座位的编排等考前准备工作。考场内地面上、桌椅上、抽屉内，不应有任何纸张或杂物。
（3）考生入场时，监考人员须认真做好学生证的查验工作，对既不带学生证，又未持考试用在读证明（带学生照片）的考生，一律不准进入考场。校园一卡通不能代替学生证使用。
（4）考生入场后，监考人员要根据学生人数及考场座位数，合理安排考生隔位就坐，要求学生将手机关机，与其他考试无关的物品一起存放在讲台位置，并在开考前5分钟宣读考试纪律。
（5）考生迟到30分钟及以上者，取消其考试资格；开考30分钟以内，考生不得离开考场。
（6）监考人员应全面检查学生试卷本上所填专业、班级、姓名，是否与所持证件相符。
（7）任何人在考场内不得对试题做任何解释。
（8）考试过程中，如发现考生有违纪作弊苗头，应及时给予警告。如发现考生有违纪作弊行为，须立即予以制止，收回其试卷并暂扣作弊的材料、工具等物证，如实填写《考试违纪情况登记表》并要求考生签字确认后，将其清理出考场。考生拒不签字的，监考人员应在登记表中予以说明，并于本场考试结束后报教务处。
（9）监考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，不得随意离开考场或从事与其职责无关的活动。
（10）考试结束前5分钟，监考人员应提醒考生。
（11）闲杂人员不得进入考场。
二、考生须知
（1）考生必须提前15分钟持学生证或考试用在读证明（带本人照片，通过教务系统下载带签章的可信证明，自行打印），经监考人员查验后进入考场，无相应证件者一律不得参加考试。
（2）凡闭卷考试，除必要的文具以外，所有书籍、讲义、笔记、手机、电子辞典等物品必须按监考人员的要求放置讲台处，考生不得两人共用一套文具或计算器。
（3）迟到30分钟以上和无故不参加考试者，按缺考处理。
（4）考生应按规定位置就坐，并将学生证放置在桌子左上角，以备检查。
（5）试卷本包括：试题部分、答题部分和草稿纸三部分并合订为一本。考生必须按规定答卷，考试结束，完整交回，拆开或缺页的试卷本作废。
（5）除课程特殊规定外，学生应当使用黑色或蓝黑色签字笔答卷，使用铅笔或其他颜色、类型的笔答卷无效。
（6）未经监考人员允许，考生不得离开考场。
（7）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服从监考人员安排。不服从监考人员安排者，立即清出考场，并取消其考试资格。
三、考试纪律
（1）监考人员、考生均须认真执行有关规定，相互监督，共同维护考场秩序。
（2）考生不许交头接耳，左顾右盼，不许互传纸条。
（3）考生不得在考场内乱扔废纸或其他物品。
（4）考生有问题举手，经监考人员允许后方可询问。
（5）开考30分钟以内，考生不得离开考场；30分钟后因故必须退场者，应征得监考人员允许并验收试卷本后方可离开考场，离开考场后不得再进入考场。
（6）考试结束时间一到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，不得离开座位，待监考人员验收试卷本后方可离去，否则，试卷本作废，成绩以“零”分记载。
（7）对无视考试纪律者、不服从监考人员安排者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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